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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一般授權購回股份 

 
本公佈乃互太紡織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

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 」）第 13.09 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（香港法例第 571 章）

第 XIVA 部之披露內幕消息條文規定而刊發。 

 

兹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9 年 7 月 9 日之通函（「通函」）及日期為 2019 年 8 月 8 日之公告。本公

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
根據 2019 年 8 月 8 日股東週年大會（「2019 股東週年大會」）上通過之一項決議，董事局獲股東授

予一般授權（「購回股份授權 」），可購回不超過 144,642,300 股股份（即本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

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 1,446,423,000 股股份的 10%之股份）。自 2019 股東週年大會至本公告當日，

本公司已回購 12,975,000 股股份，約佔購回股份授權之 8.97%或約等於 2019 股東週年大會當日已發

行股份之 0.897%。 

 

董事局有意於 2020 年 3 月 17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 9.5 個月內，進一步購回不超過 37,025,000 股

股份，約佔於 2019 股東週年大會當日已發行股份之 2.56%（「購回股份計劃」）。於本公司下屆股

東週年大會結束後之任何股份購回(按此購回股份計劃)須取決於下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成功更新購回

股份授權。所有購回之股份（如有）將被取消。 

 

購回股份計劃將遵守上市規則以及所有其他適用之法律及法規。購回股份計劃將不會導致公眾人士

持有之股份數目低於上市規則所規定之有關最低百分比。 

 

根據目前的市場狀況及最近股份交易價，董事局認為該交易價就本公司的長期盈利能力和對股東收

益而言，未能反映公司的真實價值。經考慮到本公司目前的財務狀況，董事們認為購回股份計劃不

會對本公司之營運資金產生任何重大不利影響。 

 

董事局相信，購回股份計劃將增加本公司之每股盈利。基於以上所述，董事局認為購回股份計劃符

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。 

 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留意，購回股份計劃完全由董事局按市場狀況酌情決定。倘股東未於

下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更新購回股份授權，則購回股份計劃可能不會在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

後進行。本公司概不保證購回股份的時間、數量或價格，或者購回股份計劃是否會完全進行。本公

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。 

 

 

 

 



 
承董事局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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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，二零二零年三月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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